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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云南省 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

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

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21〕3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

现将 2021 年中等职业学校（普通中专、职业高中、技工学校、五

年制高职院校）招生工作有关规定公布如下。 

一、报考条件 

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者，可以报考： 

1.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； 

2.初中毕业、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公民； 

3.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； 

4.本人户口和父（母）亲常住户口在我省；外来我省长期务

工人员及其子女、退役军人、下岗职工、农民工、新型职业农民； 

5.凡报考艺术、体育类学校（专业）的学生，必须按照统一

制定的考试大纲，参加各州、市组织的中等职业学校艺术、体育

类专业考试。 

（二）下列人员不能报考： 

1.具有中等职业教育资格的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； 

2.初中学校非应届毕业的在校生； 

3.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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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按照教育部制定的《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体检标准》体

检不合格者，残障考生除外。 

（三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由招生学校自行决定是否录取： 

1.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或参加邪教组织的； 

2.品质恶劣，道德败坏，吸毒贩毒，扰乱社会治安，或有其

它刑事犯罪行为的。 

曾有上述问题，经过一年以上考察确已悔改，由所在学校或

单位证明，经州、市招生考试机构批准，可以提供相关材料，由

招生学校决定是否录取。 

二、报考方式 

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，应届毕业生在就读学校报考；往届生

和社会学生（含退役军人、下岗职工、农民工、新型职业农民等

愿意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人群）到拟就读、就业、待业所在县、

市、区招生考试机构报名，经审核符合报考条件的，由县、市、

区招生考试机构按相关程序组织报考。 

三、填报志愿 

经当地招生考试机构审核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，方可填报志

愿。全省填报志愿在 2021 年 7 月 20 日前完成，具体时间由各州、

市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向社会公布。未能参加州、市原始志愿填

报的考生，还可参加征集志愿或补录。 

四、录取 

在省教育厅和省招生考试院统一指导下，我省 2021 年中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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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学校招生录取工作仍实行网上远程录取。2021 年中等职业

学校招生录取将分批次按照平行志愿投档规则进行投档，所有学

校的平行志愿投档均由省招生考试院统一实施，录检、审核工作

按照归口管理原则，由相应招考机构实施。 

随着高中阶段教育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深入，《云南省

教育厅关于初中教育评价制度的意见》（云教基〔2009〕34 号）

精神，我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继续执行“取消不利于素质教

育实施、违背教育公平的加分政策”这一规定。 

对残疾考生的录取工作，按照国务院 2017 年 5 月 1 日施行

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教育条例》精神办理。 

对特殊类型考生的录取按照有关文件规定执行。 

五、新生入学和复查 

中等职业学校录取的新生，必须按照统一打印的《录取通知

书》（录取通知书上须加盖各级招生考试机构的录取专用章）的

内容，在规定时间到学校报到确认，并及时办理学籍注册。 

被录取的新生入学后，学校必须对新生相关录取信息和身体

条件进行复查，不符合录取条件的，一经查出，由学校取消入学

资格，涉嫌违纪违法的，及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。 

六、加强领导，严肃招生纪律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招生考试机构和各有关学校要切实加强

对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工作的领导，配备专职人员，充实各级

招生部门工作力量。要坚决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中职学校招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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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个严禁”规定，严守省教育厅“十项禁令”和“八个不准”，

进一步规范招生秩序，重点防止中介招生、有偿招生等违规违纪行

为发生，切实维护考生权益，确保招生公平、公正。要摒弃地方保

护主义思想，积极协调推进招生宣传工作，切实把今年各项招生

工作落到实处。 

 

 


